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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A5_E7_A8_8B_E6_c56_89305.htm 近年来，建设部选择深

圳、厦门、青岛、成都、杭州、常州6市作为推行工程担保的

试点城市，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建设部提出，“推行工程担

保应坚持促进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结合；政策引导与市场化操

作相结合；提供担保与提升信用相结合；统筹规划与适度竞

争相结合”的四个原则。在总结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建

设部将加大工程担保推行力度，加强指导，推动工程担保工

作的全面开展。 作为建设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配套

措施，早在1999年，建设部就将建立工程担保和工程保险作

为工程风险管理制度列为深化改革的十项内容之一；2002年

，建设部召开全国建设工作会议又把实行工程担保制度作为

“十五”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并要求该项工作在“十五”

期间取得重大进展；2004年12月和2005年5月建设部将工程担

保大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分别就《投标保函》、《业主支

付保函》、《承包商履约保函》等10种合同示范文本分别征

求了意见和发出试行的通知。从目前的情况看，工程担保制

度推行并不顺利，遇到了一些困难，管理部门希望通过工程

担保制度来深化建设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信用制度建设

、建立预防工程款拖欠的长效机制等目的远远没有达到。为

了进一步推行建设工程担保，本文重点分析了目前的招投标

法律法规对工程担保制度的有关规定，并对实践中工程担保

制度推行的困难和障碍进行了初步梳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

建议。 目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对工程担保的规定情况《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是招标投标的基本法，该法第四十

六条“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

提交”，首次提出了履约保证金的概念。建设部89号令《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担保。

投标担保可以采取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金的方式。投标保

证金可以使用支票、银行汇票等，一般不得超过投标总价的2

％，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第四十八条“招标文件要求中

标人提交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提交。招标人应当同时向

中标人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明确了投标担保、履约担保

和工程款支付担保，并提出投标担保可以采用投标保函、投

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可以是支票和银行汇票。七部委12号

令《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提到投标

担保，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提到投标保证金。七部委30号

令《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七条提到银行

保函，第五十条出现投标保证金，第五十八条出现履约保证

金，第六十二条出现其他形式的履约担保，第八十一条、八

十二条、八十三条均出现履约保证金。建设部《关于在房地

产开发项目中试行建设工程合同保证担保的若干规定（试行

）》（137号文）第一次对建设工程保证担保作了较为全面系

统的规定：规定分为投标担保、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承包

商履约担保和承包商付款担保，其中，投标担保可以采用投

标保证金或保证的方式，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承包商履约

担保和承包商付款担保应采用保证的方式。工程的担保人应

是银行金融机构、专业担保公司。工程建设合同担保的担保

费可计入工程总价。 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看，关于工程担



保的内容是作为一项选择性条款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予以

明确，而不是强制性，同时也缺乏具体操作的程序。另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相应的配套规定《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评标

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

标办法》等规定中提到的投标担保、履约担保、支付担保有

时与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交叉使用，概念较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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